
˙目的

為了鼓勵設計師及書法家投入字體設計行列，增加印刷字型的豐富性，訂定文鼎字型設計合作

辦法，與設計師及書法家合作開發，使未來能有更多不同造型的字型產出，一起分享字型銷售

的成果。

˙合作對象

1. 對字體設計有興趣的設計師

2. 能寫一手好字的毛筆、硬筆、手寫字書寫者

˙提案方式

1. 填寫字體提案申請表，郵寄或電子郵件方式寄到文鼎科技，請參考附件1

2. 提供30個文鼎規定字體樣張，郵寄或電子郵件方式寄到文鼎科技

A. 30個文鼎規定字體樣張，請參考附件2

B. 書法字體，請以宣紙、道林紙等適合毛筆書寫的紙張撰寫，書寫底稿框的大小為6*6cm，

    書法字體書寫底稿式樣，請參考附件3

C. 硬筆手寫字體，請以鋼筆、中性筆、圓珠筆等硬筆黑色書寫，筆粗範圍為0.7 ~1.0 mm，

    書寫底稿框的大小為1.6*1.6cm，硬筆手寫書寫底稿式樣，請參考附件4

D. 其他造型字體，以電腦軟體設計字體，請提供AI檔案格式

˙審核流程

1. 文鼎收到提案表後，將進行內部初審，申請表未填寫完整者，文鼎不予以處理

2. 30個字體設計提案經文鼎初審通過，將請設計者再提供第2階段200個字體設計的樣張，

   200字樣張內容及書寫專用稿紙 (以電腦設計字體者，不提供書寫專用稿紙)，

將由文鼎個別寄給設計者

3. 200字設計完成後，文鼎進行第2階段字體審核，是否通過審核將會通知設計者；

必要時，將要求設計者重新書寫或設計某些字體，提供文鼎再次審核

4. 通過第2階段字體設計審核後，文鼎將與設計者洽談整套字型的開發方式、開發時程、

銷售分成比例，及雙方簽訂合作開發合約，保障雙方的權利義務

文鼎字型設計合作辦法
—

創造字型設計的豐富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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˙雙方權利義務

1. 設計者的字體設計作品不得侵犯他人之智慧財產權及著作權，若有任何爭議或糾紛，

概由設計者負相關法律責任

2. 設計者必須確認，字體作品未經任何商業化或產品化

3. 設計者的字體作品，如果不是原始創作字體，或是創意來源參考其他字體，

必須列出參考字體的名稱、樣張及改造差異之處

4. 設計者的字體作品無論是否被文鼎採用，字體設計作品都不會退還，請設計者自行保存1份

5. 字體設計作品只通過文鼎第1階段審核，或通過第1、2階段審核，但沒有與文鼎簽訂整套

字型開發合約，文鼎保證該字體設計作品不作任何商業使用，亦不支付設計者任何字體設計

費用

6. 設計者與文鼎簽訂合約開發字體，字型開發完成後，再由文鼎作獨家銷售，設計者享有

銷售分成；字型Copyright屬於雙方共有，字稿Copyright屬於設計者

˙聯絡方式

設計者/書法家將字體提案申請表、書法字稿/手寫字稿，或字體AI檔案，

以郵寄或電子郵件方式寄到文鼎科技

郵寄地址：22046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285號21樓

電子郵件：williamchen@arphic.com.tw

連絡電話：886-2-82598356 #621

聯絡人：陳哲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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